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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 “确认！” 随着

当事人对调解协议中的具体条
款一一确认 ， 一起标的额超

7000 万美元 、 关涉中外四方

当事人的涉外金融纠纷画下圆
满句号。 该案是继不久前一起

超亿美元涉外金融案件 “云
端” 调解成功后， 上海金融法

院在疫情期间妥善化解的又一

起大标的额涉外金融案件。

日前， 居家办公的上海金

融法院法官李鹏经过一个多小
时的在线 “云审理”， 成功调

解了这起涉外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案 。 位于上海的出借人 B

银行、 注册在英属维京群岛的

借款人 F 公司、 位于北京的担
保人上市公司 H 公司和 M 公

司 “隔空连线”， 终于在合议

庭的悉心审理和调解下握手言
和。

3 基层调解 2022 年 6 月 14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金勇 E-mail:fzbjiny@126.com www.shfzb.com.cn

还款逾期惹诉讼

当事人忧心忡忡

回想刚立案之时， 几方当事人

的急切犹在眼前。

“李法官， 被告 F公司注册地

址在英属维京群岛， 原告联系不上

被告， 法院的应诉通知能送达成功

吗？” “李法官， 我们是上市公司，

这么高标的额的诉讼对我们声誉很

不利， 希望能尽早结案！”

一边是原告 B 银行的担心询

问， 另一边是注册地在北京的 H

公司的焦急等待。 案件还没开庭，

李鹏就接到几方当事人的电话。

这是一起涉外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案件。 2019 年 4 月， 原告 B 银

行与被告 F 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

约定贷款金额为 7000 万元美金，

贷款期限为三年。 为保障 F公司履

行还款义务， H 公司、 M 公司分

别与原告签订了保证合同， 为原告

与 F 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提供担

保。 后因 H 公司未及时披露重大

信息， 证监会对 H 公司出具了警

示函。 原告认为， 这对原告的信贷

权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因此原告

向三被告发函宣布贷款提前到期。

因被告未还款， 原告将三被告起诉

至上海金融法院， 诉请被告 F公司

履行还款义务， H 公司和 M 公司

承担担保责任。

法官另辟蹊径

巧解送达难题

怎样才能推动案件尽快审理

呢？ 北京、 上海陆续出现疫情，李

鹏加紧安排了在线谈话， 方便身在

北京的 H公司、M 公司委托代理人

尽快参加庭审。谈话中，李鹏询问了

两家公司对案件的意见， 两公司代

理人均表示希望加快审理进度， 并

同意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

掌握部分当事人的调解意愿只

是第一步。 涉外案件有其自身的复

杂性。

原告 B 银行及被告 H 公司的

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作为借款人的

被告 F 公司注册在英属维京群岛，

合同并没有约定司法送达地址， 涉

外送达即便成功， 很可能也需要耗

费几个月的时间。 被告 H 公司是

上市公司， 按照规定必须将涉讼情

况对外公告， 这么长的时间， 这么

高标的额的案件悬而未决， 对公司

股价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可不可以通过其他办法联系

到被告 F 公司？” 李鹏通过查询，

发现被告 F 公司在国内有关联公

司。

“可以通过联络 F公司在国内

的关联公司， 尝试和 F公司取得联

系！” 李鹏电话告知两担保公司代

理人， 建议他们尽可能与 F公司取

得联系， 督促 F公司尽快应诉。

为确保涉外诉讼正常进行， 李

鹏同时启动了涉外送达程序。 十几

天后， 好消息传来， H公司果然联

系上了 F 公司在国内的关联公司，

并回复表示 F公司将委托代理人参

加诉讼。 李鹏随即向 H 公司代理

人作出提示， 因 F 公司注册在境

外， 按照法律规定委托手续必须进

行公证、 认证， 并提交中文翻译

件， 请他们尽快落实， 避免因委托

手续不符合规定而耽搁案件审理。

不久后， 李鹏收到了 F公司的

委托手续及翻译件， 随即与 F公司

代理人取得联系。

“我们也希望尽快调解”。 F

公司也表达了调解的意愿。

“云端”调解助力

纠纷便捷化解

各方都有调解意愿， 这无疑为

案件化解按下了快捷键。

但彼时，因上海疫情形势严峻，

李鹏及其他合议庭成员、法官助理、

书记员都被封控在家。“案件还能审

理吗？ 调解还能进行吗？ ”各方当事

人都表达出疑虑。 原告代理人还提

出， 因案卷证据材料都封控在银行

办公楼，手头没有案卷，怎么办？

“在线审理！ 当事人的证据材

料都已扫描归入电子卷宗， 我们可

以把电子卷宗线上推送给当事人，

抗疫、 办案两不误！” 李鹏法官的

回答驱散了所有当事人的顾虑。

李鹏及其法官助理沈薇随即分

别通过电话、 邮件联系当事人， 了

解各方的诉求， 督促被告在评估自

身还款能力的基础上尽快拿出还款

方案， 同时做原告工作， 希望考虑

到疫情之下被告的客观经营困难，

对违约金作出一定让步， 减轻公司

债务负担。 经过与各方当事人的反

复沟通， 各方调解方案的差距一步

步缩小。 最终， 原告同意降低被告

的违约责任， 被告则同意在约定的

日期一次性给付原告本息， 各方意

见达成一致！ 沈薇立即在互联网

“法官办案平台” 上安排在线调解，

随着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隔空”

电子签名， 案件终于取得了圆满的

结果。

“尽管疫情来势汹汹，无法线

下开庭， 但是及时保护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仍然是法官的本职工作。

能够公正高效地促成调解、 让当事

人满意，再辛苦也值得。 ”李鹏如是

说。

“隔空连线”化解7000万美元纠纷
上海金融法院“云端”调解促中外四方当事人和解

□法治报记者 翟梦丽

法治报通讯员 朱钧

受浙江平湖广陈镇一包工

头雇佣的陈师傅来到上海金山
廊下务工， 不幸一脚踩空从三

楼脚手架坠亡。 事发后， 廊下

司法所立刻启动 “廊下·广陈

联处联调” 机制， 两地调解员
经过 9 天 5 轮调解， 对双方当

事人反复晓明事理、 多次言明
利弊， 各方终于就赔偿金额达

成一致。

不慎高处坠落

抢救无效身亡

2021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已

来沪务工十余年的泥水匠陈师傅受

平湖市广陈镇包工头周某雇佣， 来

到廊下镇务工。 施工中， 陈师傅一

脚踩空不慎从三楼高的脚手架上坠

落， 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

事发后， 廊下派出所对现场进

行了勘查， 认定陈师傅坠亡属于意

外事件。 经查， 包工头周某户籍

地、 居住地在浙江省平湖市广陈

镇， 涉事房主宋某户籍地、 居住地

在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 两个责任

主体地跨沪浙两地。 司法所立刻启

动“廊下·广陈联处联调” 机制，

将情况同时通报浙江平湖市司法局

广陈司法所。

沪浙两地共同落实信息核查、

风险研判与防控等工作， 共同督促

作为责任主体的包工头周某与房主

宋某履行相应责任。

2021 年 10 月 18 日下午， 廊

下镇与广陈镇的调解员就分头行

动， 分别与周某、 宋某面谈， 对其

履行能力、 责任能力、 财产状况等

情况进行摸底。

周某起初谎称挂靠在某建筑公

司名下， 泥水工程是转包给冯某为

首的施工队的， 但无法提供挂靠合

同、 转包合同等证明文件。 在调解

员们进一步询问调查下， 周某最终

承认了是直接雇佣了陈师傅。 对于

赔偿金额， 周某坚持称经济困难并

要咨询律师确定赔偿金额。 宋某则

表示愿意在建房保险的 20 万元理

赔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调解员汇总信息后， 认定房东

宋某将房屋建设工程发包给无建筑

工程资质的周某， 周某雇佣陈师傅

等十余名工人参与建造，各方当事人

之间属于承揽关系。而宋某在人员选

任方面的失职以及承揽人周某对施

工安全措施的疏忽一定程度上导致

了陈师傅坠亡的后果。承揽人、定作

人都理应对陈师傅的死亡按照过错

程度承担一定的责任。 调解员当场

指出了周某与宋某在开展施工过程

中的疏漏之处， 要求其进一步端正

态度，切实承担起相应赔偿义务。

邀请法律顾问

估算赔偿金额

事发第三天一早， 死者陈师傅

家属自四川抵沪， 直奔事故现场吊

唁并与房东宋某以及包工头周某发

生冲突。

调解员老周接待了家属， 对事

故发生表示痛心， 希望家属节哀；

对于家属提出瞻仰遗容当面吊唁的

要求积极协调派出所予以满足， 使

家属的情绪进一步平复。

廊下镇调委会当即组织死者家

属和房东宋某、 承包人周某进行第

一次调解， 面对死者家属提出的

500 万元的赔偿要求， 承包人周某

露出了无助的表情， 始终“默不作

声”。 双方对立情绪严重。

广陈镇调委会调解员老胡也适

时介入调解， 承包人周某见到来自

家乡的调解员后， 逐渐放下戒心。

周某表示愿意赔偿 40 万元， 但与

死者家属分歧依然较大， 调解陷入

“瓶颈”。

调解员见此情景，及时中止了调

解，建议各方先围绕案件实际情况先

自行咨询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员。

眼看调解陷入僵局， 死者亲属

再次出现情绪波动。 调解员邀请法

律顾问向死者家属详细解释了 《上

海市工伤保险条例》 中对死亡赔偿

金的计算标准并估算了赔偿金额，

同时为死者家属分析调解程序与诉

讼程序之间的利弊关系。 死者家属

见估算金额有理有据且与廊下镇调

委会估算金额一致， 逐渐从心理上

接受了以上赔偿金额。

调解员决定“趁热打铁”， 各

方和解迎来希望。 廊下镇调解员老

周召集死者近亲属开展工作， 引导

劝说亲属合情、 合理表达诉求， 赔

偿款项的酌情增加也必须建立在与

法有据的基础上； 广陈调解员老胡

召集包工头周某及房东宋某明确相

关赔偿义务， 并说服其采用上海的

工亡赔偿标准计算相应赔偿款。

两地调解员经过 9 天 5 轮调

解， 对死者家属反复晓明事理、 对

周某多次言明利弊， 各方终于就赔

偿金额达成一致。

为消除死者亲属方的疑虑， 调

解员再次邀请公安民警与律师到

场， 详细解释了调解协议的效力以

及救济途径， 调解方案终获三方认

可， 调解协议成功签订。

【案件点评】

本案是一起毗邻地区矛盾纠纷

案件， 承担赔偿义务的两方当事人

地跨沪浙两地，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调解申请人维护权益的难度。 而在

本案的解决过程中， 沪浙两地调解

员通过 “案情联报” “信息联查”

“纠纷联调” “风险联控” “处突

联动” 五联矛盾纠纷处置机制， 正

确梳理法律关系、 明晰各方权利义

务、 推进多方力量协作、 劝阻各方

冷静克制、 平复家属过激情绪、 引

导各方握手言和 ， 成功督促定作

方、 承揽方切实履行赔偿义务， 使

这起纠纷得以顺利化解。

工人意外坠亡，跨省纠纷如何调处
沪浙两地调解员通过五联矛盾纠纷处置机制化解矛盾


